
【编者按】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重视地方志工作。习近平总
书记具有浓厚的方志情怀，多次对地方志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。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对传
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明确要求，地方志事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。广大地方
志工作者深刻认识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重大意义，坚决履行好党中央赋予地方志的职责使
命，确保地方志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行。为此，本刊特约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、
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李红岩，安徽大学副教授蒲霞，珠海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
董馨，分别从新时代方志编修、地方志学科建设、地方志资源与高校产学研相结合方面撰文
论述，与全国方志工作者及广大读者进行探讨，以期促进方志学学科建设，助推地方志事业
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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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志是我国起源最早的史学形态之一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标识，不仅蕴含着丰富的
历史信息，而且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血脉。正因如此，历朝历代，从官方到民间，对方
志编修均极为重视，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志书。与之相应，方志编修理论也比较发达。

一 志书编修须融入新时代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国家对方志编修尤为重视，专门成立了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统筹领

导全国方志工作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优秀传统文化，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
述，其中就包含对于方志编修工作意义和价值的阐述。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指引下，新时代
我国志书编修工作有了更大发展，在国家层面建立了方志馆，形成了覆盖全国、层次清晰、分工
明确、体例比较严整的编修队伍和编修体制。

新时代的志书编修，既不同于古代时期，也与十八大以前的情况有所不同。源远流长的丰厚
志书资源，在为后人留下一大笔优质资产的同时，也驱使新时代的志书编修守正创新，与新时代
相适应，在扎实工作中有创新性发展，特别是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体而微
地贯彻进去，在建构新时代志书编修的学科体系、学术体系、话语体系方面强化顶层理论设计，
编修出具有时代特点的新型志书。

因此，方志文化在新时代应当实现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，通过新的设计，使方志文化实
现“活态化”“创新化”，进而融入新时代、链接新生活、创造新价值，自觉地与新时代的文化
发展方向相适应。

事实上，党的十八大以来，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快速整体发展，志书编修与研究
工作早已打破传统志书格局，视角已经从聚焦于乡村快速地扩展到城市与城市化发展上来，迅捷
地载录了时代变迁中传统志书所不可能具有的内容。由于社会活动的丰富性、多样化，新时代志
书必然要把以往所没有或不发达的各类现实囊括进去。这样一来，在内容扩展的前提下，志书编
修的要素也必然发生变化，甚至载录对象的空间与时间单位都会发生变化，因而要求给出新的逻
辑安排与框架定位。在遵守志书完整性、严整性的前提下，怎样使体例设计既能够突破以往的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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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定式、扩宽思路和路径，又能够不坏规矩，与传统志书的优秀经验相衔接，将必有内容与新添
内容有机整合，将内容载录与文旅产业相融通，将地域特点与国家整体统合起来，这对志书编修
与研究都具有考验性。

二 志书编修须体现公共性
志书编修与研究是一种公共行为。编修志书是人类传承文明、存续文化、贯通历史的内在需

要。志书编修者不仅在资料和社会之间居间说话，搭建起 “理解”的桥梁，通过文本呈现，构
建以社会为对象的公共产品，而且还搭建起今人与后人对话的桥梁。从本质上看，志书在人与
人、现实与未来之间开辟出可共享的精神场域。当人们拿起一部志书的时候，内在地蕴含着从中
获取确当知识以及清晰且有说服力判断的精神需求。在志书的两端，编修者、编修的对象以及志
书的使用者，构成一个相互融合的共同体，公共理性活动由此而展开，志书文本由此而成为中心
和枢纽。

志书所具备的客观属性，使其扩展出六个方面的价值维度。一是全面性，即志书所载内
容具有应有尽有的价值维度; 二是系统性，即志书对于内容的安排有体有用、体用结合，具
有逻辑秩序; 三是准确性，即志书载录不仅直书其事，而且能够做到事实与真实的统一; 四
是记述性，即志书以述而不作为特点，但内在地蕴含着以 “述”为 “作”的特质; 五是资料
性，即志书在史学系统中不仅被视为资料，而且是原始的第一手资料，因而为相关研究奠定
基础; 六是工具性，即志书具有备询查问的工具书功能。这六个方面，看上去很简单，其实
都具有理论指向。

客观性无疑是志书的基本属性，它的指向是真实性。志书的真实性必须以再现的真实为核
心，而不能让表现的真实喧宾夺主。所以，客观主义的 “符合论”原则，是不可放弃的，尽管
它还需要认识论上的严格检视。再现的真实也就是事实的展露，而不是事实的表现。但是，展露
事实并不意味着没有创新性，不意味着这种展露仅仅是一种机械的工作。因为，展露事实是在一
种叙述框架下进行的，这种叙述框架具有主题性。为了确保这种主题性，需要一系列程序来配
合。例如，通过确定体例来体现设计上的要求，通过选择对象来体现内容上的要求，通过比事编
排体现逻辑上的要求，通过文本呈现体现文体上的要求，等等。

这些工作，实际上体现了方志编修的创造性。由于这种创造性以客观性为前提，因此并不与
真实性相违背。而且，志书的每一道工作程序，都有严格细化的要求，亦即 “规范”。其目的，
都是为了保证客观性。

从志书的编修目标与最终应用来说，志书所体现的是公共性。可以这样说，以文本的确定性
来规范阅读者的确定性，是志书的出发规则，也是志书性质所带来的认知基础性与核心理念。志
书之所以不断地修纂，除实际需要外，也有不断修正和推进认知确定性的需求，从而为认识真理
提供可靠路径。因此，志书必须体现公共理性规则，最大限度地为多种话语共同体所理解和
接受。

志书的公共性体现为共享性。此共享性，不仅是共时的，即为同语境下的接受者所共有，并
且是历时的，即为不同语境下的接受者所共有。符合公共理性要义的志书，可以为多数人所接受
并反复经验，同时可以为历时阶段下多数人所共享。对包括历史和实践对象在内的志书产生出存
疑的非确定性理解，终究要被以公共理性为基础的公共阐释所检验和确证。所以，所谓志书实际
上是在公共理性的边界约束下所生产的可公度的有效文本。它具有相对确定的意义，且为理解共
同体所认可和接受，并为深度文化传承和文明延展开拓广阔空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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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书编修是居间性的理性行为。志书的生成、接受、流传，均以理性为主导。非理性精神行
为是志书要排斥的行为，但精神性体验与情感意志无法完全也不需要从志书制作中排除，但必须
经由理性逻辑的选择、提纯、建构、表达而进入志书制作。这是志书工作之所以可能的必备前提
和实现要件。

志书文本是澄明性文本。志书编修将公众不需要直接面对的原始资料，加以选取、观照、编
排、说明，亦即经过主体的有意识、有目的的过滤，最后使志书文本向公众敞开，渐次释放志书
的自在性，即形诸澄明。志书文本的澄明是接受澄明、阐释澄明的前提。意在澄明的志书文本，
是置入公共意义领域，为公众所理解的文本。

志书文本是公度性文本。文本的公度性是指，编修者与对象、对象与文本呈现、传授与接受
之间，是可共通的。文本的公度性立足于公共理性建构的公共视域。认证公共视域的存在及其对
文本传播的作用和意义，是文本得以公度的基础。公共视域是民族共同体基于历史传统和存在诉
求的基本共识，是公共意见的协同与提升。文本的公度性是文本有效性的前提。

志书文本是建构性文本。志书编修工作不是一成不变的，而是随着历史的进程，对公众视域
展开修正、统合与引申。志书工作不仅在寻求最大公度，而且重在于最大公度中提升公共理性，
扩大公共视域。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，志书文本超越并升华特定历史时段、特定领域视域，界定
和扩大公共视域。这说明，志书编修同样具有教化与实践意义。

志书文本是超越性文本。志书编修超越于个体编撰。即使有个体编撰，也必须最大限度地融
合于公共理性和公共视域，在公共理性和公共视域的规约中，实现对自身的扬弃和超越，升华为
公共阐释。志书文本的超越性，一是体现为对个体编修的超越，二是体现为对自己的超越。总
之，志书文本的模型不是先天先验的，而是在不断的进步之中。

志书编修是反思性行为。志书编修不是纯粹的自我伸张，不允许强制对象符合己意，因此，
它需要不断地提醒自己，在交流中不断省思和修正自身，以避免在实践中丧失原则。志书编修者
既反思自己，也反思社会回应，校准和增补自身，保持自己的正当性、科学性以及工作的永续
性，并以其公共效果进入历史传承。

三 载录也是一种创造性活动
最后，还需要讨论一下志书的载录功能问题。作为志书的核心功能，志书向来都是追求有意

义的载录，也就是把各种事件都联系起来加以叙述。因此，载录也是一种叙述方式，意味着载录
对象的固定化、秩序化和知识化。载录完成的时候，载录对象即被转化成为文本，其中凝结着志
书编修者的立场、理论和思维过程。

甲骨文已经具有“记”的功能，用来记载甲骨来源、数量及祭祀等事项，还有对战功和狩
猎擒获之事的记载。通过“记”，客观历史便转化成为 “志”的题材，亦即将 “事” ( 所指物)
转化为“史事”( 能指) ，由此而形成志书内部的三维文本结构: 事、文、义。在这个文本结构
中，“记”对于对象确定是决定性的，因为它实际上隐含着将所记录的事情固化为永恒的，也就
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。历史流转不居，一旦被载录下来，也就被固定下来，因而成为知识的对
象、主体选取的产物、叙事的内容、话语的话题。因此，从感觉要载录到实际载录下来，其间实
际上经历了许多精神活动的过程。这些精神活动，代表、反映和凝聚了志书编修者的立场、水平
和创造。因此，“记”也服从于立场和价值。

单纯的载录，只能是一种观念。凡载录，必有三个前提 : 记什么、不记什么，即抉择
标准问题 ; 怎样记、不能怎样记，即载录方式问题，包括格式、体例、体裁乃至文体等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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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。《史通·序例》说: “夫史之有例，犹国之有法。国无法，则上下靡定 ; 史无例，则
是非莫准。”“记”总是与 “例”纠缠在一起，而 “例”是文本组织与书写的核心事项。由
上述二端，又引出第三个前提，即 “记”的内涵针对不同内容、在不同历史时段，必有相
应变化。

通常认为，“记”须 “不隐”，实则未必。因为，在任何情况下，都无法做到对全部要素
的不隐。当志书编修者给出载录对象的逻辑化、秩序化框架时，必然已经 “隐”去许多。特
别是在古代， “隐”或 “不隐”必须符合 “礼”的规范。所以，范文澜批评 “孔子自己
‘隐’，而称赞别人的 ‘不隐’”①。梁启超更是激烈地抨击 《春秋》“恐其秽乃不减魏收矣”②。
实则，董仲舒早就说过， 《春秋》 “于所见微其辞，于所闻痛其祸，于传闻杀其恩，与情俱
也”③。“杀”者，“渐降”也。又说: “《春秋》之书事也，诡其实以有避也; 其书人也，易其
名以有讳也。”④“诡”者，“诡辞”也。一个 “微”字与 “诡”字，正反映了孔子的价值立场
和选择标准。胡适为孔子辩护，说《春秋》中那些自相矛盾的书法，“或者不是孔子的原文，后
来被‘权门’干涉，方才改了的”。但他也承认，“《春秋》的宗旨，不在记实事，只在写个人
心中对于实事的评判”⑤。总而言之，从 《春秋》的例子可以看出，所谓 “述而不作”的载录，
并不那么简单。

我们很有必要对所谓“记”，作内部结构的深入分析。《说文》说 “记”是 “疏”的意思，
段注: “谓分疏而识之也。”⑥ 而 “疏”， 《说文》又说是 “通”的意思。可见， “记”意味着
“疏”“通”，非但不拒斥主体，还规定着主体的介入。只有沿着这样的向路去开掘，才能破解
“记”的奥秘。我们认为，这样的开掘与 “不隐”或 “直书其事”的原则并不矛盾。恰恰相反，
它可以提升我们对于志书编修的创造性的认识。

( 作者单位: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)
本文责编: 周 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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